
 

 

 

花蓮縣秀林鄉公墓起掘、骨灰罐遷入納骨牆補助表單申請流程 

 

 

★申請順序(皆可在村辦公處填寫) 

 

1.花蓮縣秀林鄉公墓起掘許可證明申請書(由村辦公處行文至

本所掛文會勘並核准)。 

 

2.花蓮縣秀林鄉遷入(出)骨灰(骸)存放設施申請書(至村辦公

處辦理繳費選填納骨牆牆位及放置位子)。 

 

3.花蓮縣秀林鄉公墓起掘暨置入納骨設施補助申請表及切結

書(由村辦公處行文至本所掛文會勘並核准)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秀林鄉公墓起掘暨置入納骨設施補助申請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★應備證件： 

1.亡者原始戶籍資料(或除戶謄本) 

2.墓基起掘前、中、後對照圖 

3.辦理起掘、火化及遷入納骨設施之收據 

4.申請人領據 

5.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(影本) 

6.申請人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 

至村辦公處填寫「花蓮縣秀林鄉公墓起掘暨置入納骨

設施補助申請表及切結書」並送進本所掛文 

核准後發放補助金 

起掘後複勘:1.墓基石塊打碎並且鋪平拉直 
           2.鋼筋(條)處理掉 
           3.周圍垃圾清理 



 

秀林鄉公墓納骨牆骨灰(骸)入櫃申請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★應備證件： 

1.申請人戶籍謄本、身分證、印章 
2.亡者除戶謄本 
3.火化或起掘許可證明/相關證明 
4.入櫃時間 

至村辦公處填寫「花蓮縣秀林鄉遷入(出)骨灰

(骸)存放設施申請書」 

繳費 

核發「秀林鄉公墓納骨牆骨灰(骸)遷入許可證」 



 

秀林鄉公墓起掘許可證明申請流程圖 

 

★應備證件： 

1. 申請人戶籍資料、身分證影本及印章(正本驗退，影
本留存) 

2. 往生者除戶謄本(埋葬許可證) 
3. 起掘前照片(現地會勘時拍照) 

至村辦公處填寫「花蓮縣秀林鄉公墓起掘許可

證明申請書」並送進本所掛文 

本所受理後安排現地會勘(初勘) 

核發「秀林鄉公墓起掘許可證」 


